
苗栗縣政府 108 年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 

壹、 願景 

為營造性別友善城市，強化婦女各項權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

以達成憲法第 156 條：「國家乃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

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項「國家應維護婦

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

平等」之憲政精神。 

貳、 需求分析： 

  苗栗縣截至 106 年 12 月底總人口數約有 55 萬 3,807 人，女性人口約占

26萬7,963人，男性人口占28萬5,844人，苗栗縣男女性別比例為106.67%，

高於台灣地區性別比例 98.86%，整體來說，苗栗縣男性人口數仍多於女性。

若依照年齡層分組觀察，65歲至 69歲女性人口占該年齡組的 50.10%，是開

始超越男性人口的年齡，且 65歲至 100 歲人口中，隨著年齡增加，女性人口

占比有愈高的趨勢，整體而言，苗栗縣高齡人口女性明顯高於男性，高齡女

性的福利服務是需重視的。 
106 年 12 月底人口統計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 106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分析」 



 

 

 

  故 107 年本縣婦女福利服務針對中高齡女性為對象辦理多項服務方案，包括

婦女成長活動與團體組織能力訓練等，諸如健康促進、性平意識培力、家務分工

宣導、綠色環保、才藝成果展等，也補助婦女團體辦理針對中高齡女性成長與培

力之相關活動。此外，除中高齡婦女外也針對青壯年女性，包括學生、育齡婦女

等提供服務方案，然部分方案參與人數較少，108 年將持續針對不同年齡層女性

提供服務，並加強活動宣導，增進參與率，使更廣大苗栗縣婦女受惠。 

 

另外依據 105 年苗栗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有 62.1％的婦女表示平常參與休 

閒活動是容易的，3.6%認為普通，34.3%表示不容易，如以類型來看，主要休閒

活動為體育型的占 57.4%，娛樂型占 55.6%，消費型占 30.1%，再其次為社交性活

動占 19%，如以社會參與情形來看，包括宗教活動、志願服務、社團活動、進修

學習，則以參加宗教活動 15.6%、進修學習 14.9%、社團活動 14.2%、志願服務

11.8%為主，完成沒有社會參與的婦女占 58.3%。另外，如以心理情緒面向來看，

由 105 年苗栗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之量化調查中發現有 34.5%的婦女，有睡不好

覺(25.0%)、注意力不集中(9.4%)、信心降低(6.0%)、有沮喪、絕望的情緒(5.5%)、

對未來不抱希望(4.8%)…等情況，且質化訪談也顯示本縣民眾對心理疾病的就醫

備註:轉引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 106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分析」 



行為較為排斥，所以當女性在情緒上有躁鬱或焦慮等問題時，大多不願意接受相

關的心理諮商或相關的就醫資訊。因此，為提升婦女社會參與及人際互動之機會，

107 年透過辦理各項婦女成長課程、休閒活動、培力婦女團體、增加婦女團體能

量，期望提升婦女社會參與以及休閒活動的機會，108 年將持續辦理促進苗栗縣

婦女休閒活動與社會參與的服務方案，包括趣味競賽運動會、培力年輕女性加入

婦女團體以及辦理社區裡的婦女議題研討等，並透過更多元的宣傳方式讓更多婦

女得知活動訊息踴躍參與，此外，關於婦女心理情緒困擾問題，除透過休閒紓壓

等成長活動外，也將加強宣傳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之心理諮商服務，幫助婦女

們身心健康。 

 

  再則，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本縣106年上半年男

性勞動力人口16萬4千人，較97年的15萬2千人，增加了1萬2千人或增加7.89％；

女性勞動力人口11萬6千人，相較於97年的11萬人，則是增加了6千人或增加5.45

％，顯示本縣女性勞動力人口從97年至106年間勞動參與率皆在49%至50%之間，

且依苗栗縣政府主計處107年9月28日『從性別角度看苗栗縣促進就業策略』新聞

稿來看，本縣女性勞動參與率如與其他縣市相比，在臺灣地區20個縣市中居第17

位，明顯尚有很大成長空間。再則，依據105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來看，57%的婦

女目前沒有工作，僅43%的婦女有工作，而有工作的婦女近六成（56.9%）的薪資

須投入家用，33%的婦女家中生活費用仍以配偶（同居人）提供為主，因此，如

何增加本縣婦女就業或創業能量，也是本縣婦女福利政策之重點工作，107年本

縣婦女福利服務有針對二度就業婦女提供培力方案，也為了營造本縣之性別友善

職場環境辦理了性別友善企業訪查與表揚活動，並針對偏鄉或農村地區婦女辦理

關於就業議題的焦點座談會，108年將持續提供婦女成長與培力課程，增進女性

性別平等意識與就業能量，並加強宣傳相關就業創業訊息，協助有意願投入就業

或創業的婦女更多資源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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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育與家庭狀況方面，依據105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絕大多數(95.9%)的婦

女與家人同住，且同住人數約為3.28人，與家人同住的婦女中近四分之一(24.5%)

的婦女需要照料家人，平均每天照料的時間為5.82小時，而照顧對象以50歲以上

婦女照顧65歲以上長者比例最高，其他年齡婦女均以照顧12歲以下兒童為主。助

若比較每日花費在照顧對象與料理家務時間來看，有工作者平均每日需投入6.89

小時，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15歲以

上有偶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照顧子女、老人、其他家人、做家事、志工

服務)共計3.81小時，其丈夫僅1.13小時，顯示職業婦女家庭工作二頭燒的嚴重

程度。有部分婦女因忙於工作及家庭的照料，故沒有太多的時間投入社會參與及

休閒活動當中，也排擠掉其社會參與或自我成長的機會。故107年辦理多場次性

別意識培力活動如婦嗑電影院以及爸爸成長課程，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任務定型，

提升家務分工觀念，108年也將持續辦理性別友善社區營造等性別意識培力活動 

，透過女性政治人物代表共同倡議、社區宣導、電影院系列導讀活動等，使性別

意識在社區、在家庭生根，翻轉性別刻板印象，減輕婦女家務勞動負擔。 

備註：轉引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 106 年苗栗縣性別統計分析」 



  再則，新住民婦女福利服務方面，依據內政部移民署與戶政司統計至 107 年

12 月底止，苗栗縣結婚登記新住民共計有 15,496 人，其中大陸及港澳地區籍人

數計有 8,561 人(佔 55%)，越南籍新住民計 3,548 人(佔 23%)，印尼籍新住民計

1,884 人(佔 12%)，另泰國籍計有 430 人(佔 3%)，其他國籍新住民計 1,073 人(佔

7%)，如與其縣市相比，依據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指標縣市排名 106 年縣市

排序」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苗栗縣排名第 10，顯現苗栗縣新住民人數之眾多。因

為苗栗縣新住民婦女的人數逐漸增加，其遠嫁至臺灣除受限於語言隔閡及文化差

異外，再加上，其年齡通常與配偶有較大之落差，待配偶年老時，除須負起對配

偶的照顧責任外，還需要承擔家庭經濟的重擔，且因本身條件限制，可以從事多

以條件較差的高體能或勞力密集工作，其所承擔的壓力及責任，更甚於一般的臺

灣女性，成為風險性家庭的可能性亦較高。故透過苗北區及苗南區新住民服務中

心，透過縣府招標方式選定委辦單位，結合社區資源辦理外，107 年並成立兩處

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創造可近性服務輸送體系，108 年預訂將新設兩處新住民

社區服務據點，增強服務輸送體系能量，符合在地化精神，協助新住民家庭運用

社會資源，創造新住民婦女及其家庭共同學習成長的機會，促進家庭關係，增進

家庭福祉。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新住民照顧輔導資訊網 

https://new-inhabitants.miaoli.gov.tw/web/AnnD/

listAnnD.aspx?c0=71 



 
 

 

 

參、 計畫目標 

提供多元且連續性的婦女服務網絡，透過 1處婦女福利服務中心、2處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3處家庭支持服務中心、2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4

區托育資源中心、9處托嬰中心等提供婦女福利服務，提升家庭功能、關懷

新住民家庭生活，提供支持性服務及藉由經濟扶助措施，保障婦女經濟安全；

另安排成長培力課程與活動等，扶植本縣在地婦女團體，提升能量。 

一、 核心理念：將「性別友善觀點」融入各項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中，照顧

弱勢婦女及新住民，提升婦女權益與推動性別平權。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指標縣市排名 106 年縣市排序」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sn=6718 



二、 服務主軸： 

 

 

 

 

 

 

 

 

肆、 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一、婦女福利服務： 

(一)福利諮詢：提供婦女現場及電話福利諮詢服務

  婦女需求之轉介相關服務系統

(二)法律諮詢：協助面臨婚姻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三)心理諮商：建立心理諮商制度

  落、負向情緒等狀況的婦女

  商。 
(四)成長活動：以女性自覺與成長為主軸

  親職教育、性別關係等知性課程

  兼顧區域與城鄉需求分析

1. 苗栗及通苑地區將針對就業和創業協助

求設計成長活動: 
(1)苗栗地區：苗栗市、後龍鎮

(2)通苑地區：通霄鎮、苑裡鎮

2.中港地區:竹南鎮、頭份鎮

 業和創業協助、進修學習規劃成長活動

3.山線地區:大湖鄉、卓蘭鎮

習及休閒娛樂規劃成長活動

福利施政計畫 

提供婦女現場及電話福利諮詢服務，並用非簡短諮詢服務

轉介相關服務系統。 
協助面臨婚姻、家庭相關法律困擾的婦女，連結律師提供預約制

 
建立心理諮商制度，協助面臨婚姻、家庭相關壓力下導致心情低

負向情緒等狀況的婦女，經工作人員評估，媒合心理諮商師進行心理諮

以女性自覺與成長為主軸，規劃女性專屬之自我成長

等知性課程或生活講座，每年至少 20

需求分析，預計服務 1,000 人次。 
將針對就業和創業協助、照顧服務及進修學習與休閒娛樂的需

後龍鎮、公館鄉、頭屋鄉、泰安鄉，預計服務

苑裡鎮、西湖鄉共計 8 鄉鎮，預計服務

頭份鎮、南庄鄉、三灣鄉、造橋鄉 共計 5
進修學習規劃成長活動，預計服務 300 人次

卓蘭鎮、獅潭鄉、銅鑼鄉、三義鄉共計 5 鄉鎮

習及休閒娛樂規劃成長活動，預計服務 300 人次 

婦女福利

婦女福利服務

婦女團體培力

新住民支持性服務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推動性別平權

非簡短諮詢服務以滿足 

連結律師提供預約制、 

壓力下導致心情低 

媒合心理諮商師進行心理諮 

規劃女性專屬之自我成長、婚姻家庭、 

20 場次成長活動， 

照顧服務及進修學習與休閒娛樂的需 

預計服務 200 人次。 
預計服務 400 人次。 

5 鄉鎮，針對就 
人次。 

鄉鎮，針對進修學

新住民支持性服務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五)團體方案：辦理有關自我探索、身心靈療育、性別關係等團體方案，透過團

體分享與討論生活經驗，協助婦女自我成長，規劃至少 5 次課程，預計服務

75 人次。 
(六)情緒支持方案：針對福利諮詢或心理諮商服務設計諮商項目如子女問題、經

濟問題、家庭暴力、婚姻關係，分析本縣婦女焦慮或躁鬱的原因，以此設計

相關情緒支持方案。 
(七)展覽：辦理婦女相關主題展覽，至少 2 場次展覽，預計服務 1,000 人次。 
(八)權益維護相關理念之宣導，針對同一宣導主題依不同對象(依性別、年齡、 

族群等人口特性區分)規劃宣導內容，例如針對兒童、青少年、成人等不同 

年齡層，提供有差異性的宣導內容，至少辦理 4場次，另針對宣導方式辦 

理 4種不同之宣導方式(如透過印製 DM、設置網頁專區、影展、記者會、 

拍攝宣導片等方式宣導)。 

(九)性別意識培力課程：針對 4種對象需求有初、進階或不同層次性別敏感度之 

  內容規劃，並將性別意識融入各項福利服務之專業訓練課程，每年至少 10 

  場次。 

(十)辦理 108 年 3月 8 日婦女節及 10月 11 日台灣女孩日宣導活動，加深縣民對 

  婦女節及台灣女孩日之了解。 

二、 婦女團體培力 

（一）辦理苗栗縣內婦女團體資源盤點，婦女團體係指以婦女為主體服務對象， 

   或投入婦女福利服務工作，促進婦女權益倡議者，資源盤點項目應包含婦 

   女團體發展概況、區域分布、服務屬性、運作量能分析、接受縣市政府補 

   助及委辦情形；並製作資源盤點資料分析，內容應包含區域性供需落差、 

   服務量能及團體專業屬性等深度資料分析。 

（二）規劃辦理婦女團體領導人培力 2場次、婦女團體組織能力培訓 10 場次， 

   提升婦女團體運作效能，了解婦女觀點與所面臨的挑戰，且加強實務工作 

   者的性別敏感度及組織營運能力，並藉以組織婦女社團互助聯盟，建立彼 

   此諮詢及學習機制。 

（三）辦理探討婦女相關議題之溝通平台或公共論壇預計 2場次，內容得包含婦 

   女權益、婦女照顧、婦女就業婦女健康意識、婦女公共參與、婦女保健等 



   議題，不只是透過專家學者的演講傳遞，期能透過討論會的方式，了解民 
   眾對於這些議題的根本看法，達交流之效果。 

（四）培力婦女團體辦理各項婦女福利活動：鼓勵本縣婦女社團，積極開辦婦女 

   知性講座、技藝學習課程並配合宣導婦女權益及性別平權課程，預計培力 

   20 個婦女團體辦理 60 場次婦女福利活動。 

三、 新住民支持性服務： 

（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支持性服務方案： 

1.提供關懷訪視及個案管理服務，依據新住民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訂定個別之 

整合性處遇計畫。 

2.建立資源支持網絡服務：依新住民家庭需求，辦理相關服務方案。 

(1)個人支持服務：結合地區服務據點及相關單位團體辦理有關身心健康、衛生

醫療、法律權益等課程，以充實新移民各類知識，並激發其個人能力，預計

辦理： 

˙地方語言/多元文化講座：預定辦理 2場次，每場次招收 30-35 人，服務 

70 人次。 

˙新住民關懷培力及性別平等宣導活動：預計辦理 4場次，每場次招收 100 

人，服務 400 人次。 

(2)家庭支持服務，預計辦理： 

˙親子互動活動/家庭陪伴日︰預計辦理 2場次，每場次招收 30-35 人，服 

務 70 人次。 

˙新住民支持性團體︰運用支持性團體所發展之利他效應，預計辦理 2 場， 

每場招收 8-10 人，服務 20 人次。 

(3)社會支持服務，預計辦理： 

˙多元文化暨親子交流活動：預計辦理 2場次，服務 250-500 人次。 

˙新住民技藝學習課程：預計辦理 4場次，服務 200 人次。 

˙社區資源宣導：預計服務全縣 18鄉鎮。 

(4)資訊支持服務：以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為核心，連結各公私部門，活動訊息 

交流，並建置苗栗縣新住民照顧輔導資訊網，為新住民提供各項資訊、社區 

宣導服務，並召開聯繫會議。預計服務 900 人次。 



(5)經濟支持：協助主動求助或藉電訪、家訪以及社區合作單位發現有經濟 

困難之苗栗地區屬未入籍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或澳門居民之新 

住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而仍有照顧輔導需要者、其子女及共同生活之 

親屬，申請各項福利補助，若有就業或職訓需求則協助轉介相關資源，預 

計服務 300 人次。 

(二)一年召開 2次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藉由委員會功能擴大對新住民事務協調及

功能性。 

(三)定期辦理網絡聯繫會議，邀請不同專長之專家學者及網絡相關人員出席，就

個案服務困境提供建議，增進橫向溝通管道。 

四、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一) 照顧弱勢家庭，提供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教育)補助、

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育津貼、法律訴訟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等經濟扶助

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權益，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二) 結合實物銀行提供弱勢家庭及新住民經濟支持。 

五、 推動性別平權 

(一) 依據本縣性別平等政策推動婦女福利服務與培力等各項執行工作，以具性

別意識的觀點，使婦女福利業務在政策面、法律面、措施面之推動上，都

能實現性別平等。 

(二) 結合各局處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預計辦理 1場次跨局處合作推動性別平等

活動，促進婦女權益在各領域的提升，藉由與各局處緊密聯繫，使婦女權

益在各面向都能獲得保障，達到社會公平正義之願景。 

(三) 增進社會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的認識，使社會大眾

了解 CEDAW 施行法是婦女權益保障的重要準則。 

(四) 藉由本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及各推動小組，有效執行各項性別平權工作，

並以此做為本府各局處將性別平等融入局處業務推動上之交流平台，進而

增進各局處業務推動都能重視婦女權益的保障與性別平權的宣導，達到性

別平等的目標。 

 

 



伍、  經費配置 

陸、  預期效益： 

(一)量化效益 

1.成為苗栗縣境內婦女福利服務之整合平台，提供完整的諮詢服務，預計福利諮

詢、法律諮詢及心理諮商可達 500 人次，並結合縣內各項婦女服務資源，提升

婦女地位與生活品質。108 年度各項婦女福利服務方案預計開辦 70 場次之婦女

成長課程、性別意識培力課程，預計可服務超過 20,000 人次。 

2.預計培力 45 個婦女團體，透過婦女團體培力及溝通平台機制以提升縣內婦女

團體對婦女權益發展與性別平等觀念的知識基礎，提高婦團領導人對女性、性

平議題及政策的敏感度，強化基層婦女團體社會參與平台。 

3.透過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電訪服務預計4,000人次，家訪服務1,200人次。

而以新住民個人、家庭及社區為服務核心，培養激發新住民本身能力、開啟新

住民家庭與在地社區、社會各階層成員間，互動與分享交流的機會，預計服務

新住民及其家庭達 15,000 人次。 

4.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並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

活環境，預計於 108 年共計 1,605 人次受惠。 

5.參與年度本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及各推動小組會議，了解本府各局處將性別

平等融入局處業務推動的情形，預計各 3次。 

(二)質化效益  

1.提供可近性、可及性之福利服務，建構社區資源網絡、協調整合服務輸送，以

項目 經費配置(單位：千元) 合計 

(單位：千元) 中央補助 縣庫預算 

婦女福利服務 0 3,414 3,414 

婦女團體培力 0 1,600 1,600 

新住民家庭福利 2,710 3,500 6,210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22,806 5,702 28,508 

推動性別平權 0 1,000 1,000 

合計 25,516 15,216 40,732 



擴大服務層面，滿足偏遠地區及散居都會地區之婦女的福利需求，建構友善女

性極具性別意識之在地生活環境。 

2.營造婦女自我實現的友善環境，依據各區域之婦女需求差異，建構富有地方特

色的婦女服務模式，並整合縣內各縣社會福利資源，讓資源能夠有效交換與流

通，提升縣內婦女之資訊取得與使用之可達性。 

3.橫向連結新住民服務網絡之資源，透過網絡暨據點聯繫會議，進行資源盤點， 

強化新住民服務的深度與廣度，整合提供新住民家庭完整之服務網絡。 

4.協助特殊境遇家庭自立改善生活環境。 

5.尊重實現與保護女人權和基本自由，達到實質平等為目標。 

伍、 本案奉核後據以實施，並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